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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2019年5月29日舉行之2018年度股東大會、

2019年第一次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及

2019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北京城建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茲宣
佈，本公司於2019年5月29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於中國北京市豐台
區豐台北路18號恒泰中心D座5層501會議室舉行之2018年度股東大會（「年
度股東大會」）、2019年第一次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
及2019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所有列載於
年度股東大會通告、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告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告
內擬提呈會上之決議案已獲本公司股東以投票方式表決通過。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5月10

日之通函中所採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合營協議中擁有重大利益的京投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
持有本公司內資股及H股數目分別為87,850,942及68,222,000股，合共佔本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1.57%），以及京投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聯繫人須
於年度股東大會上就第8項決議案「審議及批准與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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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關連交易」放棄投票且其並未參與表決。除上
文所述者外，概無其他股東於年度股東大會、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

股類別股東大會上就所提呈的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股份賦予股
東權利出席年度股東大會、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但
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40條所載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股東
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規定於年度股東大會、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
類別股東大會放棄就決議案投票。概無股東於通函中表明其擬於年度
股東大會、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就決議案投反對票
或放棄投票。

於年度股東大會、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日期：

(i) 本 公 司 於 年 度 股 東 大 會 當 日 的 已 發 行 股 本 為1,348,670,000股（其 中
960,733,000股為內資股及387,937,000股為H股），此乃有權出席並可於
年度股東大會上對除第8項決議案外其他決議案進行表決的總股份數。
實際出席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及有效代理人為11人，共持有1,153,919,229

股有表決權的股份，約佔本公司已發行並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的
85.559791%；

(ii) 本公司於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當日的已發行內資股為960,733,000股，
此乃有權出席並可於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上對議案進行表決的內
資股股份總數。實際出席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的股東及有效代理人
為9人，共持有 960,733,000股有表決權的內資股股份，約佔本公司已
發行並有表決權的內資股股份總數的100.000000%；

(iii) 本公司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當日的已發行H股為387,937,000股，此乃
有權出席並可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對議案進行表決的H股股份總
數。實際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股東及有效代理人為 2人，共持有
189,143,229股有表決權的H股股份，約佔本公司已發行並有表決權
的H股股份總數的48.75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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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東大會、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已依照中國公
司法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舉行。年度股東大會、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及
H股類別股東大會均由本公司董事長史育斌先生主持。

2018年度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年度股東大會決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票數(%) 表決

結果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 議 及 批 准 延 長 申 請 首 次
公開發行A股股票並上市的
發行方案；

1,151,850,229股
（99.820698%）

2,010,000股
（0.174189%）

59,000股
（0.005113%）

通過

2. 審 議 及 批 准 延 長 授 權 董 事
會 全 權 辦 理 申 請 首 次 公 開
發行A股股票並上市有關事
宜；

1,151,850,229股
（99.820698%）

2,010,000股
（0.174189%）

59,000股
（0.005113%）

通過

3. 審 議 及 批 准 調 整 首 次 公 開
發行A股股票募集資金投資
項目及可行性研究報告；

1,151,850,229股
（99.820698%）

2,010,000股
（0.174189%）

59,000股
（0.005113%）

通過

4. 審 議 及 批 准 增 加 本 公 司 經
營範圍；

1,153,860,229股
（99.994887%）

0股
（0.000000%）

59,000股
（0.005113%）

通過

5. 審議及批准修訂《北京城建
設 計 發 展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章程》；

1,153,860,229股
（99.994887%）

0股
（0.000000%）

59,000股
（0.005113%）

通過

6. 審議及批准修訂《北京城建
設 計 發 展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董事會議事規則》；

1,153,860,229股
（99.994887%）

0股
（0.000000%）

59,000股
（0.005113%）

通過

7. 審 議 及 批 准 下 列 關 於 授 予
董事會增發內資股及╱或H

股的一般性授權的議案；

1,067,691,889股
（92.527437%）

86,168,340股
（7.467450%）

59,000股
（0.005113%）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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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表決

結果贊成 反對 棄權

8. 審 議 及 批 准 與 北 京 市 基 礎
設 施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附
屬公司的關連交易；

997,787,287股
（86.469422%）

0股
（0.000000%）

156,131,942股
（13.530578%）

通過

9. 審議及批准2018年度財務決
算報告；

1,153,860,229股
（99.994887%）

0股
（0.000000%）

59,000股
（0.005113%）

通過

10. 審議及批准2018年度經審核
合併財務報表及其摘要；

1,153,860,229股
（99.994887%）

0股
（0.000000%）

59,000股
（0.005113%）

通過

11. 審議及批准2018年度利潤分
配預案及宣派股息建議；

1,153,860,229股
（99.994887%）

0股
（0.000000%）

59,000股
（0.005113%）

通過

12. 審議及批准續聘2019年度審
計師並支付2018年度審計報
酬；

1,151,850,229股
（99.820698%）

2,010,000股
（0.174189%）

59,000股
（0.005113%）

通過

13. 審議及批准2019年投資計劃； 1,153,860,229股
（99.994887%）

0股
（0.000000%）

59,000股
（0.005113%）

通過

14. 審議及批准2018年度董事會
報告；及

1,153,860,229股
（99.994887%）

0股
（0.000000%）

59,000股
（0.005113%）

通過

15. 審議及批准2018年度監事會
報告。

1,153,860,229股
（99.994887%）

0股
（0.000000%）

59,000股
（0.005113%）

通過

由於第1項至第7項決議案均獲出席並有表決權的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包
括代理人）所持表決權的不少於三分之二贊成，故第1項至第7項決議案
已作為本公司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由於第8項至第15項決議案均獲
出席並有表決權的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包括代理人）所持表決權的過
半數贊成，故第8項至第15項決議案已作為本公司普通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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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次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決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票數(%) 表決

結果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 議 及 批 准 延 長 申 請 首 次
公開發行A股股票並上市的
發行方案；及

960,733,000股
（100.000000%）

0股
（0.000000%）

0股
（–%）

通過

2. 審 議 及 批 准 延 長 授 權 董 事
會 全 權 辦 理 申 請 首 次 公 開
發行A股股票並上市有關事
宜。

960,733,000股
（100.000000%）

0股
（0.000000%）

0股
（–%）

通過

由於第1項至第2項決議案獲出席並有表決權的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的
股東（包括代理人）所持表決權的不少於三分之二贊成，故第1項至第2項
決議案已作為本公司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2019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H股類別股東大會決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票數(%) 表決

結果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 議 及 批 准 延 長 申 請 首 次
公開發行A股股票並上市的
發行方案；及

187,074,229股
（98.906120%）

2,010,000股
（1.062687%）

59,000股
（0.031193%）

通過

2. 審 議 及 批 准 延 長 授 權 董 事
會 全 權 辦 理 申 請 首 次 公 開
發行A股股票並上市有關事
宜。

187,074,229股
（98.906120%）

2,010,000股
（1.062687%）

59,000股
（0.031193%）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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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第1項至第2項決議案均獲出席並有表決權的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股東（包
括代理人）所持表決權的不少於三分之二贊成，故第1項至第2項決議案
已作為本公司特別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本公司的H股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年度股東大會、
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擔任點票監察人。

派發股息

年度股東大會上已通過宣派每 1股派送現金股利人民幣 0.1102元（含稅）
之2018年現金股息，股息預計將於2019年7月31日前派發予於2019年6月
12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內資股股東和H股股東，H股股東的股息將
以港幣發放。此港幣值需按於2019年5月29日舉行之年度股東大會批准
宣派股息之日前五個工作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港幣的平均
收市價折算，即1.00元港幣兌0.878804元人民幣。據此，本公司每1股H股
股息為港幣0.125398元（含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以下統稱「企業所得稅法」），
非居民企業就其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所得繳納企業所得稅的適用稅率為
10%。為此，任何以非個人企業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
公司、其他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H股股份皆
被視為由非居民企業股東（定義見企業所得稅法）所持有的股份。本公司
將在代扣代繳10%企業所得稅後，向該等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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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國稅發 [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所得稅
徵管問題的通知》，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從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香港發
行的股票取得的股息及╱或紅股所得，一般可按10%的稅率繳納個人所
得稅。然而各個境外居民個人股東繳納個人所得稅率根據其居民身份
所屬國家與中國簽署的相關稅收協議而可能有所不同。

承董事會命
北京城建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史育斌

北京，2019年5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漢軍及李國慶；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為史育斌、湯舒暢、吳東慧、關繼發、任宇航、蘇斌、郁曉軍及任崇；及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德興、閻峰、孫茂竹、梁青槐及覃桂生。


